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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市妇幼保健院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公开

项目名称

公立医院改革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补助
立项依据

依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州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方案的通知（德政办发〔2017〕68号）》文件精神，我院取消药品（不含中药饮片，下同）和耗材加成。将我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政府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瑞丽市妇幼保健院
项目基本概况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目标、任务，全面取消州、县两级公立医院药品（不含中药饮片，下同）和耗材加成，破除以药补医机制，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增加政府补助、医院降低运行成本自行消化等渠道，建立新的补偿机制，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政府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充分发挥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和主体作用，切实落实政府办医责任；同步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补偿州、县两级公立医院因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而减少的合理收入，切实减轻患者医药费用负担，确保州、县两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顺利实施。
项目实施内容

县级公立医院财政补助资金是对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的补助，通过支付人才培养、设备购置、、药品款支出、维持科室正常运营、临床重点学科建设等符合政府卫生投入的公立医院发展项目来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9.69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国家、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相关政策要求，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和耗材加成，同步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弥补公立医院减少的合理收入。
项目实施成效

1．破除“以药补医”逐利机制，引导公立医院由逐利性向社会公益性方向发展。通过取消公立医院3—15%的药品加成和

3—5%的医用卫生耗材加成，同步有升有降地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一方面，破除公立医院依靠销售药品和耗材获取高额收入的逐利机制，遏制药品、耗材购销领域的腐败问题，建立以医疗服务收入、财政补助为补偿渠道的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新型补偿机制；另一方面，使公立医院因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降低部分医疗服务价格减少的收入得到合理弥补，确保公立医院的良性运行和发展，引导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充分发挥公立医院的主体作用，切实落实政府办医责任。

2．调整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结构，引导医务人员提供优

质医疗技术服务。通过提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降低利用大型设备开展的部分医疗服务项

目价格，引导医生回归看病角色，调动医务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技术服务，以充分体现公立医院的社会公益性质。
